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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致：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华鼎股份”）的委托，担任其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下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华鼎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上市公司向本所作出如下保证：上市公司已向本所提

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

印件、扫描件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上市公司所提供的副本材料

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完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

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

上市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上市公司所提供的文

件及所述事实均真实、准确和完整，无任何隐瞒、虚假、遗漏或误导之处。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向本所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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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除非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使用的词语或简称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关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法律意见书》使用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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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重组方案概述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

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等相关文件资料及信息，本次重组由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华鼎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廖新辉、邹春元等 20

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通拓科技 100%股权。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

行股份价格为 9.3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10.38 元/股）的 90%。 

根据东洲资产出具的《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7]第 0569 号），以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90,200 万元（收

益法）。经双方协商确认，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为 29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90,000 万元，扣除现金支

付的 27,472.14 万元交易对价后的 262,527.86 万元对价由华鼎股份以发行股份方

式支付。按发行价格 9.35 元/股计算，发行股份数量预计为 280,778,457 股。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拟出让所持

深圳通拓出

资额（万元） 

出让股权比

例（%） 
华鼎股份拟向其

发行股份数（股） 

华鼎股份拟

向其支付现

金（万元） 
1 邹春元 1,164.89 24.34 75,478,879  - 
2 通维投资 1,122.33 23.45 72,721,260  - 
3 廖新辉 894.30 18.68 57,946,078  - 
4 张智林 359.03 7.50 23,263,487  - 

5 
深圳千意罗莱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 
191.86 4.01 12,431,465  - 

6 
深圳市前海千意智汇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91.86 4.01 12,431,465  - 

7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179.52 3.75 11,631,740  - 

8 
深圳前海广证纵联互

联网产业基金（有限合
84.91 1.77 1,375,453  3,8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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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9 
上海广证东兴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78.99 1.65 - 4,785.30 

10 
深圳前海千意创合二

期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71.81 1.50 4,652,694  - 

11 
深圳市前海梧桐纵联

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1.09 1.49 2,303,086  2,153.39 

12 
广州广证金骏壹号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59.24 1.24 - 3,588.97 

13 
深圳前海广证工业四

点零新三板股权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59.24 1.24 - 3,588.97  

14 
深圳前海金穗叁号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59.24 1.24 1,919,237  1,794.49 

15 
深圳纵联成长一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9.24 1.24 1,919,237  1,794.49  

16 
深圳前海广证汇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53.32 1.11 - 3,230.08 

17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9.62 0.62 959,618  897.24 

18 
珠海千意梧桐合投投

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20.42 0.43 - 1,237.27 

19 
深圳金拾纵联一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95 0.38 581,586  543.78 

20 
珠海千意汇盈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7.95 0.38 1,163,172 - 

合计 4,786.80 100.00 280,778,457 27,472.14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不超过 34,472.14 万元，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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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万元）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7,472.14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 7,000.00 

合计 34,472.14 

募集配套资金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条件满足的基础上再实

施，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如实

际募集资金额小于募投项目拟投入的资金需求量，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资金

缺口。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一）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1、2017 年 4 月 17 日，华鼎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预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属于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

手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相关交易对手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华鼎股份独立董事对本次重组的相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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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独立发表了明确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2017 年 8 月 24 日，华鼎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确认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

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关于同意本次交易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的相关报告的议案》、《关于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

措施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华鼎股份独立董事对本次重组

的相关事项独立发表了明确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2017 年 9 月 12 日，华鼎股份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属于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

对手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手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补

偿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

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独

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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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同意本次交易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4、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授权，华鼎股份于2017

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

125,734.86万元调减为不超过112,119.49万元，并相应调整募集资金具体用途。 

5、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授权，华鼎股份于2018

年1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

112,119.49万元调减为不超过34,472.14万元，并相应调整募集资金具体用途。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2017 年 4 月，通拓科技股东会已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备案 

本次交易对方中的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完成国有资产处置相关

的备案手续。2017 年 7 月 20 日，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同意核准深圳市远致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通拓科技股权，核准编号为远致创投核

[2017]003 号。 

（四）中国证监会核准 

1、本次重组已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 

2、本次重组已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义乌

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向邹春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473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取得的该等批准

和授权合法有效，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重组可以依法

实施。 

三、本次重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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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8年4月3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通拓科技股东变更备案登记，

通拓科技股东已由邹春元、深圳市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廖新辉、张

智林、深圳千意罗莱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千意智汇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穗甬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广证纵联互联网产业基金（有限合

伙）、上海广证东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千意创合二期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前海梧桐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广

证金骏壹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工业四点零新三板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金穗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纵联

成长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广证汇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千意梧桐合投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金拾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千意汇盈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变更为华鼎股份。华鼎股份已持有通拓科技100%的股权，本次交易所涉及

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涉及的验资情况及股份发行登记情况 

2018 年 4 月 1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华鼎股份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

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F10147 号）。根据验资报告，

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280,778,457.00 元，截至 2018 年 4 月 3 日止，华鼎股份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13,828,457 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113,828,457

元。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

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的有效报价，按照《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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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原则，共同协商确定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共 2

家，发行价格为 7.09 元/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47,816,642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339,019,991.78 元，并确定了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及向各认购对象发行的

股份数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本次发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9]ZF10005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47,816,642 股，募集资金总额 339,019,991.78 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税）

人民币 31,056,603.7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07,963,388.01 元。其中，计入注册

资本 47,816,642.00 元，计入资本溢价 260,146,746.01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9年 1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

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 

    根据华鼎股份的公告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华鼎股份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五、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

重组尚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办理： 

（一）华鼎股份尚需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向部分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对价； 

（二）华鼎股份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本次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公

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三）华鼎股份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有关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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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华鼎股份、交易对方和其他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

议和承诺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办理上述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在重组各方按照其相关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前提下，相关后续事项对

发行人本次重组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华鼎股份本次重组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华鼎股份已合法持有通拓

科技 100%股权；华鼎股份已完成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交易

对方认购股份的证券登记手续，相关实施过程及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 

（三）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四）华鼎股份尚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办理因

本次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等事项，办理

该等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五）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尚需实施的后续

事项继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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